
 

 

言 詞 辯 論 申 請 書  

訴願人： 

原行政處分書日期及文號： 

申請言詞辯論人之身分：□訴願人□參加人□代表人 
請擇一勾選，未符合上述資格

者，依法不得申請言詞辯論 

申請人 

姓名 

(公司名稱) 
(簽名或蓋章)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號碼  

地址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代表人 

姓名 (簽名或蓋章)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號碼  

地址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代理人 

姓名 (簽名或蓋章並附委任書)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號碼  

地址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參加人釋明與本訴願案之利害關係：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敬請填載手機號碼、電子信箱，以利本府受理案件時以手機簡訊或電子

信箱通知已受理之用。 
 


